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爆局函〔2009〕54号
关于做好元旦及春节期间全省民爆行业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近日，工信部安全司发出《关于做好元旦及春节期间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安函〔2009〕254号），现将该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遵照执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元旦及春节期间的各项工作，周密部署，精心安排，落实好各项安全生产制度，确保两节期间的生产安全。

二、要安排好节日期间的值班工作，坚持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，加强安全防护，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或紧急事件的准备。

三、要利用两节放假期间，做好设备设施的维护和保养工作；复产前要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，对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测试，确保复产安全。

四、要做好技术改造完成后旧生产线拆除和销爆的准备工作，特别是两节期间要做好重点防护，加强安全监管。

五、根据全省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，我局将于近期进行“回头看”阶段的检查。各企业要对2009年的安全生产和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并以文字和电子版形式于2010年1月15日前报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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